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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新药业”、“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１５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０２１

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１５０．００

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９．１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

２４７．１４８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８５％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的差额

２２５．３５２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９９．６０２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２．３３％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０３．２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７．６７％

。 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

２

，

９０２．８５２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Ｔ

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拓

新药业”股票

８０３．２５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披露的《新乡拓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当日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

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信建投拓新药业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获配

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

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

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

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

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９８３

，

６９０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９４

，

７４１

，

３２８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１８９

，

４８２

，

６５６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８９４８２６５６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７９４．７４９８３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５８０．６０００

万股）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１９．００２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２．３３％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８３．８５００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４７．６７％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

率为

０．０１４６０６６１３９％

，申购倍数为

６

，

８４６．２１３６８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10

月

19

日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城交”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756号）。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6.50元/股。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60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15.00%。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跟投。

依据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36.50元/股，本次发行规模为

人民币146,000.0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2021年修订）》规定，“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

过人民币6,000万元”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国信资本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6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国信证

券鼎信15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信证券鼎信16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和国信证券鼎信21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91.2875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451.2875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11.28%，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148.7125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

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2,528.712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71.26%；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1,02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28.74%。最终网下、网

上发行合计数量为3,548.7125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 网下回拨情况确

定。

深城交于2021年10月18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深

城交”股票1,02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0月20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10月20日（T+2日）16:00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2021年10月2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

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

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950,402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11,502,601,000

股，配号总数为223,005,202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22300520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931.62755倍，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709.75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818.962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51.2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729.7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总量48.74%。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55130910%，申购倍数为

6,446.16858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0月1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10月20日（T+2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9日

深圳市鸿富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

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

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鸿富瀚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０８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６

，

００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１

，

５００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深圳市鸿富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创新工业园

１７

号

Ａ

栋厂房

１０１

联系人：张思明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７６６６４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９８０８２８９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陈龙飞、蔡诗文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２

号凯恒中心

Ｂ

座

３

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９３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０

深圳市鸿富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9

日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

成都华阳大道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决定撤销成都华阳大道证券营业部。 公司将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和《关于取消或调

整证券公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

〔2020〕18 号）的相关要求，妥善处理客户资产，结清证券业务

并终止营业活动，办理工商注销等相关手续，并向上述证券营业

部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特此公告。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9日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销

东营西三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决定撤销东营西三路证券营业部。 公司将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和《关于取消或调整证券公

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18

号）的相关要求，妥善处理客户资产，结清证券业务并终止营业活

动，办理工商注销等相关手续，并向上述证券营业部所在地中国

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特此公告。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9��日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送达公告

（上海曾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上海曾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因你公司 （上海曾泰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8604E）在开展私募基金业务活动中，存在以下事实：

一是未按合同约定向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二是未妥善保存产品风险评

级相关资料。

上述事实违反了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 105

号）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现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 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局领取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联系电话：021-50121047）。 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2021年 10月 19日

证券代码：

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

CMSK

】

2021-131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广州保穗提供差额补足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

公司” ）之间接控股子公司广州保穗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保穗” ）向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广州分行” ）申请贷款14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三年，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置地” ）拟按50%的持

股比例为广州保穗上述贷款提供差额补足（具有担保性质），差额补足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

亿元，《差额补足履行承诺函》自盖章之日起生效至《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完全结清之日失

效。

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2021年6月25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50亿元的

担保额度， 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0亿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之日止。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432.20亿元，其中，公

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305.66亿元。 本次担保事项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已经招商局置地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州保穗成立于2020年11月05日，注册资本为4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袁俊；注册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826号1001房；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通过全资子公

司广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 广东保利城市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

权；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业。

广州保穗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9月30日，资产总额507,507.83万元，负债总额

107,640.11万元，净资产399,867.72万元；2021年1-9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9.02万

元。 广州保穗不存在其他担保、诉讼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招商局置地按照50%的持股比例为广州保穗向上述贷款提供差额补足，差额补足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差额补足履行承诺函》自盖章之日起生效至《借款合同》项下债务

完全结清之日失效。广州保穗的其他股东亦按照持股比例为上述贷款提供同等条件的差额

补足。

四、公司意见

广州保穗因发展需要申请贷款，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 招商局置地按持股比例为其

提供差额补足的行为风险可控，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

按揭担保）为561.19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5.36%；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2.04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6.1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

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3959

证券简称：百利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44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本公告日，西藏新海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新投资” ）持有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百利科技” ）

股份215,135,1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88%。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海新投资计划自公告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29,417,938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集中竞价交易于

公告日起15个交易日后进行，大宗交易于公告日起3个交易日后进行）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西藏新海新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

东

215,135,160 43.88%

IPO前取得：208,544,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591,16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海新投资于2021年9月14日与北京湘广通达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广

通达” ）、自然人苏欢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

514,9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转让给湘广通达；及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417,9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转让给苏欢。 上述股权转让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中，办

理完成后新海新投资持股数量为161,202,270股，持股比例为32.8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9月17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2021-042）。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西藏新海新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不 超 过 ：29,

417,938股

不超过：6%

竞价交易减

持， 不超过：

9，805，979股

大 宗 交

易减持，不超

过 ：19,611,

959股

2021/11/9 ～

2022/4/18

按市场价

格

海新投资于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前持

有的公司股

份，于2019年

5月17日解除

限售并上市

流通。

降低质押率，

同时引进战

略投资者。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是□否

海新投资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承诺：

1、自百利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百利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百利科技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百利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在上述限售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无减持意向。

2、百利科技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海新投资所持百利科技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公司2019年5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及于2019年6月13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豁免公司控股

股东股份自愿限售承诺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豁免海新投资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

所作出的部分股份限售承诺，豁免的股份限售承诺内容为：“在百利科技股票限售期（自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之内）届满之日起两年内无减持意向” 。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百利科技关于豁免控股股东股份自愿限售承诺相关事宜的公

告》（编号：2019-057）。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是大股东为降低质押率，同时为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原因自主决定的。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

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公司及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律、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

2021-104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完成

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30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杭州电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魂创投” ）增资人民币

22,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增加全资子公司注册

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6）。

近日，电魂创投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电魂创投的注

册资本由38,000万元增加至60,000万元，公司仍持有电魂创投100%的股权。

电魂创投经核准的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83218984481

名称：杭州电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850号创新大厦21楼2119室

法定代表人：胡建平

注册资本：陆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08日

营业期限：2014年12月08日至2034年12月07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

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

理顾问机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258

证券简称：电魂网络 公告编号：

2021-105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30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

实际经营需要，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披露的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97）。

近日，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上述全资孙公司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北京灵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4G79Q7L

法定代表人：吴崟

注册资本：4,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1年10月18日

营业期限：2021年10月18日至长期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号8层801-1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技术进出口；专业

设计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产品设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玩具；零售动漫

衍生产品；网络文化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网络文化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2021-109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19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及2021年8月4日召开的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及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相关内容详见

刊登于2021年7月2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拟注册及发行短期融资券

的公告》。

2021年10月18日， 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签发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CP179

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10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应事前先向交易商

协会备案。 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1〕CP179号）要求，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规范指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簿记建档发行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信息披露规则》等有关规则指引规定，结合资金计划安排和银行间市场情况适时安排短期融资券的

发行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1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

2021-110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郎光辉先生持有本

公司股份126,677,1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54%，本次解除质押股份2,600,000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2.05%，占公司总股本的0.57%。 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郎光辉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65,119,353

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51.41%，占公司总股本的14.16%。

一、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公司于2021年10月18日收到控股股东郎光辉先生的通知， 获悉其将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的2,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7%）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质押，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郎光辉

本次解质股份 2,6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0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7%

解质时间 2021年10月15日

持股数量 126,677,103股

持股比例 27.5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65,119,353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1.4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16%

经与郎光辉先生确认，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无后续质押计划。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股）

未质押股份中限

售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股）

郎光辉 126,677,103 27.54% 65,119,353 51.41% 14.16% 0 0 24,605,385 0

王萍 56,053,012 12.19% 0 0 0 0 0 0 0

合计 182,730,115 39.73% 65,119,353 35.64% 14.16% 0 0 24,605,385 0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票的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9日

公 告

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颁发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分公司经营证券期

货业务许可证》 副本， 流水号

000000036097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30100782577591N

， 在石

家庄众鑫大厦火灾中被烧毁。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分公司

2021年 7月 7日


